仙政办〔2020〕16号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县扶贫办等三部门关于仙游县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管委会，鲤城街道办事处，县直有关单位：

经县政府研究，现将县扶贫办等三部门制定的《仙游县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转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5月19日        
仙游县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

仙游县扶贫办  仙游县财政局  中国人民银行仙游县支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使用管理，有效防范小额信贷风险，促进扶贫小额信贷健康发展，根据《中国银保监会福建监管局 福建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福建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福建中心支行 福建省扶贫办等五部门转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扶贫小额信贷管理的通知》（闽银保监发〔2019〕108号）、《关于印发<福建省扶贫小额信贷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闽财农〔2017〕26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资金（以下简称风险补偿资金），是指从县级财政以及省级财政扶贫资金中统筹安排，以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生产、自主创业、增加收入为目的扶贫小额贷款进行风险补偿所设立的专项准备金。

第三条  风险补偿金补偿范围是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的扶贫小额信贷在规定时间内应收回，但经依法催收未能收回造成的贷款本息损失中财政应承担的部分。

第四条  风险补偿资金由县财政局、县扶贫办共同管理，专款专存、专账管理、封闭运行。

第五条  风险补偿金存入承贷银行机构专户所产生的利息收入，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息,并划入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

第六条  由县金融扶贫专项小组负责审议、批准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补偿方案及补偿资金规模；对风险补偿资金补偿业务指导与监督；县扶贫办负责风险补偿日常管理，提请审议补偿方案及补偿资金规模，执行补偿计划、建立补偿金台账。
第七条  补偿范围。
承贷银行机构要加大清收力度，降低不良贷款率。具体风险补偿范围如下：

（一）借款人死亡后，经乡镇核实家庭确无其他劳动力或法定财产继承人，无法全额偿还扶贫小额信贷的。

（二）借款人因重大疾病、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不可抗拒因素，使其遭受重大损失，经乡镇等相关部门核实后，无法全额偿还扶贫小额信贷的。

第八条  补偿方式。
对符合本办法补偿范围的贷款，承贷银行机构可根据办理流程提交相关材料申请风险补偿金进行代偿，代偿后再对贫困户资产进行依法清收。

第九条  补偿金比例。
承贷银行机构发放的扶贫小额贷款余额在扶贫小额信贷风险担保金3倍以下，由扶贫小额信贷风险担保金承担风险比例为80%；贷款余额达到扶贫小额信贷风险担保金3倍以上的，由扶贫小额信贷风险担保金承担全部风险损失。扶贫小额信贷风险金承担的损失以担保金的规模为限，超过部分由承贷银行机构承担。

第十条  使用扶贫小额信贷风险金补偿本息后，补偿单位（机构）按补偿比例享有相应债权。承贷银行机构应继续追偿本息，收回的贷款应按补偿比例划入相关单位（机构）账户。

第十一条  办理流程。
承贷银行机构应在每季度最后一个月前向县金融扶贫专项小组申请使用风险补偿金，县金融扶贫专项小组应在收到承贷银行机构申请风险补偿金资料15个工作日内完成受理、审核、审批。经研究同意后，方可进行风险补偿，承贷银行机构申请风险补偿金时应提供以下材料：

（一）申请风险补偿的报告；

（二）借款合同、借据及相关凭证；

（三）已还款证明（部分还款证明）；

（四）《贷款催收通知书》；

（五）《仙游县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审批表》；

（六）借款人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资料。

其中1-5项须提交原件，并加盖有关部门公章。
第十二条  因承贷银行机构违规放贷或未按操作流程放贷造成的损失，不得进行风险补偿。

第十三条  借款人遭受重大疾病、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不可抗拒因素是，村（居）要及时收集相关证明材料后经乡镇（街道）核实后，上报县扶贫办、承贷银行机构。相关部门要严格把关借款人是否因重大疾病、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不可抗拒因素，导致无能力偿还贷款。调查工作要细致深入、实事求是，严禁敷衍应付、弄虚作假。调查人员如在调查中存在造假作伪、隐瞒实情等行为，将依法依纪追究相关责任。

第十四条  县财政局、扶贫办将定期或不定期对风险补偿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使用管理发现的问题，根据金融扶贫相关政策，及时督促整改落实，保障风险补偿金安全使用。

附件：仙游县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审批表

附件

仙游县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审批表

	借款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性别
	
	联系电话
	

	家庭详细住址
	

	贷款金额（元）
	
	申请担保金额（元）
	

	贷款期限及用途
	

	申请理由及调查核实

情况
	承贷金融机构服务网点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村（居）

意见
	 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包村领导、挂钩帮扶人意见
	乡镇（街道）包村领导签字：            挂钩帮扶人签字：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意见
	经办人：               分管领导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县扶贫办

意见
	经办人：               分管领导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县财政局

意见
	经办人：               分管领导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五份，县财政局、农业农村局（扶贫办）、乡镇（街道）、村（居）、承贷

      金融机构各留存一份。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5月19日印发  


